
1

《关于修改、废止部分证券期货规章的决定》
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新《证券法》及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有关要求等，

中国证监会对有关证券期货制度文件进行了清理。经过清理，决

定对 4 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、对 1 部规章予以废止。主要

包括以下内容：

一、修改规章情况

一是落实新《证券法》规定。新《证券法》取消了证券公司

在境外设立、收购子公司或者参股经营机构审批相关规定，相应

将管理方式由行政许可改为备案管理，为此，对《证券公司和证

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境外设立、收购、参股经营机构管理办法》

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。新《证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对从事信息技

术系统服务的证券服务机构实行备案管理作出相关规定，为此，

对《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》有关内容进行了调整。

二是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。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删除

了关于期货公司董监高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，为此，对《期货公

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》进行修改，将

对期货公司董监高任职资格管理调整为任职备案管理，明确备案

流程，简化备案材料，删去与备案管理要求不适应的条款，在优

化任职管理规定的同时，进一步明确对相关主体的监管要求。修

改《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》，完善有价证券作为保证金的规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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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要求期货交易所制定相关规则，明确可以作为保证金的有价

证券的种类等内容。回应境外机构投资者关切，在《期货交易所

管理办法》中补充规定期货交易所中央对手方地位、净额结算制

度等相关内容。

二、废止规章情况

根据新《证券法》第四十八条“上市交易的证券，有证券交

易所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，由证券交易所按照业务规则终止其上

市交易”的规定，退市情形应规定在交易所规则中。落实上述规

定，按照退市改革安排，对《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

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》予以废止。


